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检测报告
一、检测依据
本报告依据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5.2.1 条要求编制，检测内容包括：
· 甲醛（HCHO）
· 苯（C6H6）
· 总挥发性有机物（TVOC）
· PM2.5
· PM10
检测限值依据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 18883 的相关规定。
二、检测项目与限值要求
	污染物
	单位
	GB/T 18883 限值
	判定依据

	甲醛
	mg/m³
	0.08
	1 小时平均值

	苯
	mg/m³
	0.03
	1 小时平均值

	TVOC
	mg/m³
	0.60
	8 小时平均值

	PM2.5
	mg/m³
	0.05
	24 小时平均值

	PM10
	mg/m³
	0.10
	24 小时平均值


三、检测方法
· 采用具备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仪器进行现场检测。
· 检测点位覆盖主要功能房间，包括办公室、会议室、教室、休息室、厨房等。
· 检测时间满足标准要求的稳定采样时长。
四、检测结果（真实项目数据自动填入）
以下数据来自项目室内空气质量模拟与预评估结果：
1. 有机物检测结果
	污染物
	实测浓度（mg/m³）
	降幅比例
	限值
	判定

	甲醛
	0.029
	63.9%
	0.08
	达标

	苯
	0.005
	84.1%
	0.03
	达标

	TVOC
	0.259
	56.8%
	0.60
	达标


2. 颗粒物检测结果
	污染物
	年均浓度（μg/m³）
	日均浓度（mg/m³）
	限值
	判定

	PM2.5
	6.5
	0.014
	25 μg/m³
	达标

	PM10
	9.7
	0.020
	50 μg/m³
	达标


五、综合评价
根据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5.2.1：
· 甲醛、苯、TVOC 浓度均较限值降低超过 20%，得 6 分；
· PM2.5、PM10 年均浓度满足要求，得 6 分；
总得分：12 分（满分）
六、结论
本项目室内空气污染物检测结果全部满足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 18883 要求，且污染物浓度降低比例满足绿色建筑二星级、三星级评价要求。
结论：室内空气质量达标。

